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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就

存续公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

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发行人提供的资

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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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作为21深水02、22深水G1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则，与发行

人《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仲裁进展的公告》，现就公司债券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及子公司深圳市环水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水运营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送达的关于深圳市香蜜里投资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环水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梅林地块租赁协议纠纷仲裁

案的裁决书，深圳国际仲裁院已就该案件作出裁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或仲裁受理机构 

深圳国际仲裁院。 

（二）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深圳市香蜜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蜜

里投资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103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27712042； 

法定代表人：李小平。 

 

第一被申请人（反请求第一申请人）：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巴登社区深南中路1019号万德大厦

28层28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755419； 

法定代表人：龚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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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被申请人（反请求第二申请人）：深圳市环水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万德大厦11层南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3940E； 

法定代表人：肖和莲。 

（三）案件基本情况 

1、案由 

梅林地块租赁协议纠纷仲裁案。 

2、诉讼请求 

香蜜里投资公司为梅林地块4.15万平方米涉案地块的承租方，其于2020年1

月16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其与环水运营公司签订的租赁

合同无效，发行人及环水运营公司向其返还租金本金1,302.91万余元及对应利息，

并赔偿其投资损失；环水运营公司及发行人反诉要求香蜜里投资公司支付欠付租

金349.66万余元及违约金212.64万余元、地块占用使用费781.95万余元及对应利

息、行政处罚款90.09万余元及律师费用、仲裁费等其他费用。 

（四）案件进展情况 

深圳国际仲裁院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1、确认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侨香路空地租赁协

议书》无效。 

2、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连带支付律师费共计人民币30.00

万元。 

3、申请人向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支付律师费共计人民币15.00万元。 

4、本案本请求仲裁费用由申请人及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承担；

本案反请求仲裁费用由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 

5、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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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驳回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的其他仲裁反请求。 

二、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案件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或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截至发行人公告出具日，发行人及环水运营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

正常。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若相关事项未来触

发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条件，中信建投证券将会同发行人及时召集并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切实保障公司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